
立法院第 8屆第 8會期 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0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 

 

 

 

無障礙生活環境專題報告 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告機關：衛生福利部 

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日 



 

1 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承邀至貴委員會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謹就「無障礙

生活環境」提出專題報告，敬請指教。 

我國推動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生活環境之作法，係依身

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規範內容，

建構身心障礙者可全面參與社會活動之生活空間，確保身

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，能夠獨立生活及充分參

與社會為目標，宣導對身心障礙者之正確認識，落實支持

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相關服務與設施提供，期以建立全面

無障礙生活環境。 

為落實上開目標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訂定各締約國

應提供適當之無障礙措施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

明定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，另對於交通運

輸、公共建築物方面及活動場所，亦訂有相關規定： 
一、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9 條規定，締約國應採取適當

措施，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，無障

礙地進出物理環境，使用交通工具，利用資訊及通信

，包括資訊與傳播技術及系統，以及享有於城市與農

村地區向公眾開放或提供之其他設施及服務。 

二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2條規定，各級及各目的事
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休閒及文化活動、體育活動、公共

資訊無障礙、公平之政治參與、法律諮詢及協助、無

障礙環境、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、社會宣導及社會教

育等，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。 

三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條規定，各級交通主管機

關應依實際需求，邀集相關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、當



 

2 
 

地運輸營運者及該管社政主管機關共同研商，於運輸

營運者所服務之路線、航線或區域內，規劃適當路線

、航線、班次、客車（機船）廂（艙），提供無障礙

運輸服務。 

四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條規定，新建公共建築物
及活動場所，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

使用之設施及設備。未符合規定者，不得核發建築執

照或對外開放使用。 
為使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包括無障礙

環境改善等各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，行政院已成立

「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」，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

學者專家、身心障礙團體（機構）代表定期召開會議，負

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6條第 1項所定事項。另

本部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「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」，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身心障

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、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、民意代

表及民間相關機構、團體代表定期召開會議，負責整合規

劃、研究、諮詢、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

事宜。 

鑑於無障礙環境係跨部會權責事項，本部將賡續會同

各部會共同推動無障礙環境相關措施，促使我國無障礙規

範符合身心障礙者實際需求，共同建立全面無障礙之生活

環境。 
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

主席、各位委員指教，謝謝。 


